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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首届中国大学生室内滑雪联赛 

竞赛规程 

 

一、 主办单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二、 执行单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雪上运动分会 

三、 承办单位 

成都融创娱雪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四、 参赛时间、地点 

1. 报到时间：2023 年 6 月 11 日 16:00 前 

2. 竞赛时间：2023 年 6 月 13 日-15 日 

3. 离会时间：2023 年 6 月 15 日 14:00 前 

4. 竞赛地点：成都热雪奇迹室内滑雪场 

五、 竞赛项目及组别 

（一）竞赛项目 

1. 个人男子：高山滑雪（大回转）、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 

2. 个人女子：高山滑雪（大回转）、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 

（二）竞赛分组 

1. 甲组（普通组）：个人男子组、个人女子组 

2. 丙 A 组（高水平 A 组）：个人男子组、个人女子组 

3. 丙 B 组（高水平 B 组）：个人男子组、个人女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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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运动员资格 

（一） 基本条件 

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

证（第二代）。 

2. 报名时应具有所代表学校学籍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成人

高等教育系列的学生不得报名。 

3. 参赛单位必须赛前为所有参赛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保险并开

具体检证明，证明适宜参加所报竞赛项目。 

4. 思想进步、文化课考核合格，遵守学生守则、运动员守则和

有关反兴奋剂管理规定。 

（二） 分组办法 

1. 甲组（普通组）：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正常

录取且未享受任何体育加分或降分政策的学生。 

2. 丙 A 组（高水平 A 组）：参加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

考试入学，文化课达到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和二本线 65%

的非雪上项目学生；通过单招资格录取的非雪上项目学生；参加运

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非雪上项目体育专业招生考试入学的学

生；体育院校、师范类院校的非雪上项目体育专业学生。 

3. 丙 B 组（高水平 B 组）：参加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考

试入学，文化课达到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和二本线 65%

的雪上项目学生；体育院校、师范类院校通过单招资格录取的雪上

项目学生。 

4. 高职高专院校将根据运动员入学情况，入学前不具备雪上



 

 4 

项目二级运动员（含）以上运动技术且入学时未享受任何加分政策

则参加普通组比赛。 

5. 其他类别学生将根据实际报名情况确认组别。 

6. 运动员报名时必须根据分组办法进行报名，不得升组报名，

如各组别报名不足 6 人将取消或合并该组别，根据实际报名情况

由组委会进行确认。 

七、 参加办法 

（一） 以学校为单位组队报名参赛，每队可报领队 1 人，教

练员 2 人，队医 1 人，工作人员 1 人（领队及教练员须由参赛队

所在学校教师担任），运动员人数不限。 

（二） 所有参赛者比赛时必须配戴头盔，参赛者的服装、器

材应符合国际雪联有关安全的规定，如未按相关规定执行，不允许

参赛。 

（三） 各参赛队在报名结束后，如运动员因故取消参赛或换

人，须由所在学校提供情况说明材料加盖学校公章提交至组委会，

公示名单后不能进行人员替换，如有无故弃赛情况，将取消所在学

校各类奖项评选资格。 

（四） 如学校报名后整队未按相关要求进行报到且没有学校

出具的情况说明，属无故弃赛情节严重，将取消学校次年参加此项

比赛参赛资格，并进行大会通报。 

（五） 报名办法 

1. 各参赛单位按要求填写报名表(见附件 1),并打印加盖单位

公章，于 6 月 1 日前将盖章报名表电子扫描件(PDF 格式)和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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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加盖公章的 WORD 格式)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至中国大学生

体育协会雪上运动分会陈斯琪邮箱：chensiqi2436@163.com。  

2. 报名截止后两天内会和各学校领队确认报名信息，请保持

手机畅通，如未接到确认电话请主动与陈斯琪老师进行确认，确保

报名成功。 

八、 竞赛办法 

（一） 比赛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审定的最新

版《高山滑雪竞赛规则》、《单板滑雪竞赛规则》。 

（二） 比赛进行个人赛，采用每人 2 次滑行成绩之和为总成

绩。 

（三） 出发顺序 

1. 个人赛第一次滑行出发顺序采取随机抽签方式确定。 

2. 个人赛第二次滑行出发顺序依据第一次滑行成绩的前 15名

进行逆序出发；16 名以后的出发顺序按第一次滑行成绩排名顺序

出发。 

3. 出发顺序采取随机抽签方式确定。 

（四） 视察线路 

赛会将按实际情况决定视察线路的方式（如比赛线路内视察、

比赛线路外视察）；运动员视察线路必须穿着号码衣；禁止模拟滑

行，运动员如出现模拟滑行行为，将取消比赛资格。除规定的选手

视察线路时间和正在赛道上进行比赛的选手外，其他任何人员不

得在赛道区域内滑行、走动，不得过旗门或冲过终点，不得在起点

区域和计时房附近干扰裁判计时，如有上述情况出现，选手将视为

mailto:chensiqi243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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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比赛，取消比赛资格。 

（五） 服装及器材：各项目服装、器材应符合国际雪联有关

滑行要求与安全的规定。考虑室内场地条件，建议高山滑雪项目采

用竞技回转项目 188 以下板长，不得使用竞速项目器材。运动员

须着组委会发放的参赛号码服进行比赛，选手在训练和比赛时不

得用任意方式遮挡号码布前面与后面，号码布上的号码必须清晰

可见，以便裁判员更好的辨别选手，否则视为犯规，取消成绩。 

九、 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 

（一） 录取名次 

各项目各组别均录取个人前 8 名。 

（二） 奖励办法 

1. 获得个人前 3 名的运动员颁发奖牌；个人 1-8 名的运动员

颁发电子成绩证书。 

2. 比赛将评选最佳男运动员 3 名，最佳女运动员 3 名，精神

文明运动员 5 名，优秀教练员 3 名，优秀裁判员 2 名；评选体育

道德风尚学校若干，评选办法，另行通知。 

十、 报到 

（一） 报到地点 

1. 报到地点：成都融创堇悦酒店（地址：四川省都江堰市玉堂

街道至臻路 100 号）。 

2. 报到联系人：陈斯琪，电话：15776352857。 

（二） 交验材料 

1. 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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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名表原件。 

3. 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4. 保险单据（各参赛代表队所有人员须自行购买关于本次比

赛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障内容包括：意外身故和残疾（保额不

低于 10 万）；意外医疗（包含门急诊和住院费用，保额不低于 2

万）；二级（含）以上医院体检证明。 

5. 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附件 2）。 

6. 本校 4 号校旗一面，赛事结束后退回。 

以上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者不得参赛。 

十一、 开闭幕式、颁奖仪式、联席会须知 

各参赛队伍须按组委会要求参加开幕式、闭幕式、颁奖仪式及

领队、教练员赛前联席会，无故不参加者，取消比赛资格或比赛成

绩。 

十二、 技术官员 

根据《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裁判员选派管理办法（试行）》及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运动员资格审查办法（试行）》。资格审查委

员会和仲裁委员会成员，竞赛长、线路长、计时裁判、裁判员等由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统一选派，费用由承办单位负责。 

十三、 经费 

1. 食宿费：根据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的《中国大学生体育

协会赛事活动食宿费收费标准指导意见》，为保障赛事安全，本次

比赛食宿由组委会统一安排，由提供食宿服务单位收取并开具发

票，参赛人员费用自理。参赛代表队需缴纳 350 元/人/天（报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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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离会日），超编人员不予接待。赛会期间产生单间房差，请自行

缴纳。 

2. 申诉费：根据《关于统一全国学生单项体育比赛收费标准的

通知》（教体秘〔2012〕16 号）文件规定，任何参赛单位提出申诉

时，须向资格和纪律监督委员会或仲裁委员会交纳申诉费 2000元，

胜诉退还申诉费，败诉申诉费上交赛会组委会。 

3. 抵押保证金：根据《关于统一全国学生单项体育比赛收费标

准的通知》（教体秘〔2012〕16 号）文件规定，为加强对参赛队伍

的管理，保证赛会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各参赛队伍在比赛期间须

交纳“抵押保证金”，每队不低于 3000 元，对在比赛期间未发生违

纪行为的代表队，将如数退还“抵押保证金”。 

4. 其他费用自理。 

十四、 赛风赛纪 

1. 各参赛院校需对本校参赛运动员进行严格把关。 

2. 对违反运动员资格及赛风赛纪的运动队（员）、技术官员及

其所在单位的处罚，严格按照《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

和赛会相关规定执行，并对相关责任人及其所在单位进行责任追

究。 

3. 赛会期间如对参赛运动员资格问题有异议，可向大会资格

审查委员会提交领队签字的申诉报告、相关材料、申诉费。 

十五、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 毛玉华（成都热雪奇迹滑雪场），13550294315。 

2. 陈斯琪（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雪上运动分会），1577635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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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巍（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18611837899。 

十六、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七、 本规程解释权属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首届中国大学生室内滑雪联赛（附件 1-2） 

 


